附件3：

诚 信 承 诺 书

本人        已仔细阅读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医院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三亚医院）2026年第一次公开（考核）招聘工作人员公告（第1号）》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。我郑重承诺如下：
1.本人自愿报考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医院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三亚医院）2026年第一次公开（考核）招聘工作人员的相关岗位，已清楚了解报考岗位所有条件要求，并保证本人符合该资格条件及提供的所有材料、证件真实、有效。
2.本人自觉遵守公开招聘的各项规定，诚实守信，严守纪律，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义务。
3.如因不符合招聘条件在招聘过程中被取消资格，后果由本人承担。如有伪造、变造、冒用有关证件、材料骗取考试资格的，恶意报名干扰正常报名秩序的，一经发现，接受取消应聘资格，并按国家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4.本人遵纪守法，无违法犯罪情况，不属于拒绝、逃避征集服现役且拒不改正的应征公民；不属于以逃避服兵役为目的，拒绝履行职责或者逃离部队且被军队除名、开除军籍或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军人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（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定）。
5.其他材料承诺如下：
□本人属2026年应届毕业生，目前尚未取得毕业证、学位证。本人知晓并承诺：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并提供毕业证、学位证，否则将被取消应聘或聘用资格。
[bookmark: _GoBack]□本人属2026年应届毕业生，目前尚未取得报考岗位所要求的医师资格证书（或合格成绩单）。本人知晓并承诺：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并提供相应的医师资格证书（或合格成绩单），否则将被取消应聘或聘用资格。
□本人属2026年应届毕业生，目前尚未取得报考岗位所要求的规培合格证（或规培考试成绩合格证明）。本人知晓并承诺：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并提供相应的规培合格证（或规培考试成绩合格证明），否则将被取消应聘或聘用资格。
□本人属（□2025届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的高校毕业生、□2024届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），承诺取得学历证书后至报名截止日期为止，无任何就业工作经历。（以社保凭证为准）

本人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，自愿接受取消应聘或聘用的资格、记入信用档案，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承 诺 人（签名按手印）：
身份证号：
年　 月 　日
